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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盘活行政事业单位
国有资产有关工作的通知

省机关事务管理局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，提高资产使用效能，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》（财资

〔2022〕124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有关

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落实

建立健全资产盘活机制，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，是落实政

府过紧日子要求，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，促进经济

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请各地区、各部门高度重视，提高站位，

明确责任，积极作为，按照《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结合本地区部门

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资产盘活方案，有序组织本

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予以贯彻实施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规范盘活资产

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要系统梳理资产使用情况，结合年度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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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工作开展专项清理，将低效运转、闲置的房屋、土地、车辆、

办公设备家具、大型仪器、软件等资产纳入盘活范围，逐项研究

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盘活方案。鼓励探索盘活资产的有效路径，总

结提炼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，以点带面推动资产盘活利

用。同时要规范资产盘活管理，认真履行审批程序，防止国有资

产流失。严禁借盘活资产名义，对无需处置的国有资产进行处置

或者虚假交易，以变相虚增财政收入。

三、强化督导，建立长效机制

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政策指导，督促行政事业

单位推进资产盘活工作进度。健全约束机制，将存量资产使用效

能与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挂钩，通过预算约束推动资产盘活利用。

加快推进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为盘活资产提供更

加准确的基础信息。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资产盘活合法合规、收

入管理规范有序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全面总结本地区资产盘活工

作情况，并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及国有资产综合报告

中予以反映。

附件：《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》

（财资〔2022〕124 号）














